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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

关于规约第七编的程序和证据规则工作组

1999 年 2 月 16 日至 26 日

1999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3 日

1999 年口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

纽约

法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关于刑罚的第七编的提案

澳大利亚提出的文件伊CNICC/19991DP. 1)载有若干涉及《规约》关于刑罚的第

七编的提案.这些提案开列在澳大利亚的文件第八编第 103 至 107 条内。

在此基础上，法国建议增订如下.

第 7.1 条-量刑考虑的因素

这是第一条规则，可以借鉴澳大利亚提议的第 103 条，其中重复了罗马外交会议
刑罚问题工作组报告(NCONF.183/C. l/WGPι14)内的脚注了。

如澳大利亚一样，法国认为可参照这一脚注。我们提议下列规则:

"除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所指l 因素外，本法院在量刑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 犯罪致使被害人及其家属遭受损害的程度;

被定罪人参与其被定的犯罪的程度;

实施犯罪的情节

被定的犯罪在犯罪实施之前已被本法院或国家司法机关定为犯罪;

‘所指"一语比"所列"更为适合J后者使人以为《规约》己制订一个清单，但情况并非如

此e

2 正如澳大利亚在 PCNICCIl 999fDP. l 弓文件关于第 103 条的注内指出，这个概念包括"不能排
除刑事责任的情节，如智力严重减损，或在若干情况下，受到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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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定罪人的年龄‘

- 被定罪人的身心健康状态.

- 被定罪人在实施犯罪时的生活状况'\

法国不想考虑被定罪人是否认罪并在其他案件中向检察官提供协助等因素。事

实上，第六十五条第(五)款规定检察官和辩护方之间就…判刑所进行的任何商议，

对本法院不具任何约束力

第 7.2 条罚金

澳大利亚所建议的第 104 条主张在《程序和证据规则》中写入一项关于最高罚

金数额的规定。

这是一个做妙的问题。考虑到法院所管辖的犯罪的特殊性质，特别是这些犯罪

可能对物质和人所造成的损害的严重程度，因此难以事先估计这 A罚金的最高数额、

除非是议定一笔极高的数额。

澳大利亚提议的第 105 条涉及判处罚金的标准，这一条可以接受曰但必须阐明

这些标准涉及罚金及其数额的原则，并且必须在这项规则和关于量刑的一般标准之

间建立明确的联系。例如，可以采用下列提法. "在确定是否(...)判处罚金并决定其数

额时‘本法院除第 7.1 条所指的因素外‘应考虑下列因素.\

澳大利亚随后提议第 106 条，其中涉及不缴纳罚金的后果。法国建议这项规则

应在涉及《规约》关于执行的第十编的规则中加以处理(参看载有法国对第十编的

提案的文件内的第 10.33 条)，

总言之『第 7.2 条可将澳大利亚建议的第 104 和第 105 条合并，案文如下·

"(a)根据第七十七条和(二)款第 1 I页所知战t的罚金不得超过(X)亿欧元。 3

(见澳大利亚提议的第 104 条)

。) 在确定是否根据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第 1 项判处罚金并决定其数额时，

本法院除第 7.1 条所指的因素外，应考虑下列因素:

(一)被定罪人从犯罪所得经济利益和

(二)被定罪人缴纳罚金的能力。

(几澳大利亚提议的第 105(a)条)

(c) 本法院应允许被定罪人在合理时限内缴纳罚金，井可以允许在该时限

内分期辙纳。

(几澳大利亚提议的第 105(b)条)

3 法国提议，作为讨论依据，数额应为 5 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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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认为无须在本编内就《规约)) (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第 2 项)关于没收的规

定拟订一项特别规则(澳大利亚提议的第 107 条)。事实上，涉及没收的种种问题应在

关于执行的第十编中加以处理。

第 7.3 条信托基金

法国认为必须在《程序和证据规则》内制订机制，以执行《规约》第七十九条

第(二)款'

"本法院分庭依照第七十九条第(二)款发出命令肘，可确定信托基金利用其

所收到的款项的形式。

在根据上段所规定的条件发出命令之前，本法院主管分庭可要求信托基金

的代表向其提出书面意见"。

此外，也应探讨是否必须在这项规则内增列规定，说明赔偿基金有资格接受的资

金类别。

《规约》第七十九条第(三)款把有关"管理"的所有问题交由缔约国大会负

责。因此，要处理的问题是接受"资金是否属于"管理"的范围。

如果上述问题应由《程序和证据规则》而不是由缔约国大会处理，则法国似乎

可提议下列案文(借鉴于被害人向国际刑事法院申诉的权利问题巴黎讨论会所提的

建议):

"搜第七十九条(一)规定设立的信托基金可按缔约国大会根据第一百一

十六条制订的同样标准，接受各国、国际组织、政府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任

何协会以及任何自然人或洼人的自愿捐助。

应每年将缔约国向本法院预算分摊的年度缴款的(x)%拨人按第七十九条

第(-)款规定设立的信托基金回

除国上段所指摊款、依照第七十七条判处罚金和没收财产以及执行侬照

第七十五条发出的命令而得的款项外，接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设立的信托

基金可为了被害人的利益接受任何动产或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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